
深 圳 市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建字第 4403072024GG0013419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和《深圳

市城市规划条例》第五十条的规定，经审查，本建设工程符

合城市规划要求，准予建设。

    特发此证

gzj
[A] 2024 年 01 月 10 日

项目编号： JZ20212033

重要

提示

1、本建设工程必须按我局批准的设计文件进行施工，施工场地内如遇有测量标志

或电缆、煤气管道等市政设施，必须报告主管机关处理。

2、基础放线后经我局验线，符合要求方可继续施工。

3、本证自核发之日起壹年内未开工者，即自动作废，有效期至 2025 年 01 月 10
日；如因特殊原因需要延期开工，须经核发机关批准。

4、本证是建设工程符合城市规划要求的法律凭证，应妥善保管，并按规定归档。

5、本证附件与本证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用地单位 深圳市金洲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 精密工具科技大楼 用地位置 龙岗区龙岗街道五联一路 7号

宗地编码 440307003003GB00303 宗地号 G09108-0026

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 深地合字（2002）5093号及补 1 土地预审文件文号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规划要点函号 地字第 4403072023YG0025379（改 1）号

分期建设项目子项名 1栋厂房、2栋生活中心楼 选址意见书 无

总建筑面积

㎡

计规定容积率建

筑面积㎡

建筑覆盖率

（一/二级）

绿化覆盖

率

建筑最高高

度 m

最大层数

（地上/下）
栋数

机动车停车位

（地上/下）

非机动车停车位

（地上/下）

42379.11 34094.43 48.20/ 15.00 69.98 14/3 2 3/92 102/

建筑面积㎡ 地上核增
本期建筑面积及分配 建筑功能

规定 核减 合计 建筑功能 建筑面积㎡

厂房 29786.65 17.47 29804.12 风雨连廊 258.83

食堂 1890.31 0 1890.31

配套办公 2400 0 2400
地上

合计 34076.96 17.47 34094.43 合计 258.83
计容积率建

筑面积 3435

3.26㎡

地下

合计

共用停车库 3978.88

公用设备用房 4046.97
不计容积率

建筑面积

地下核增

建筑面积

合计 8025.85

附件 1、总平面图；2、各层建筑平面图（包括地下室、屋面平面）；3、各向立面图；4、剖面图；5、核增建筑面积专篇；

备注

一、本项目为局部提容项目，本次报建为该提容项目一期部分，申报新建建筑 2栋及连廊，其中：1栋厂房（局部办公）地上 14层 69.98米/地下 3层，2栋生

活中心楼（办公、食堂）地上 4层 18米，连廊 2层 10.3米。

二、本期总建筑面积 42379.11平方米，其中计规定建筑面积 34094.43平方米，具体为：厂房 29804.12平方米（含核减 17.47平方米）、配套办公 2400平方米、

食堂 1890.31平方米；地上核增建筑面积 258.83平方米（风雨连廊）；地下核增建筑面积 8025.85平方米（共用停车库及设备用房）。

三、本期设计机动车停车位 95个（地上 3个/地下 92个，含充电桩 38个）、自行车停车位 102个（全地上，含充电桩 21个）。

四、本项目两处车行出入口均为历史遗留现状开口，如需另行申报开路口工规许可证，需按照现行规范调整。

五、本项目涉及厂房内设置办公用房，请向住建部门申请办理消防审查。如不满足消防要求的，请及时调整方案并报我局重新审查。

五、公共开放空间、架空公共空间等须 24小时无条件对外开放。

六、本项目应按照有关要求实施 BIM技术应用。绿色建筑自评等级为满足国家二星级要求；装配式建筑应按规定执行；海绵城市设计自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

62%，请按照龙岗区海绵办要求进一步完善并落实；竖向设计及建筑废弃物减排与综合利用工作须严格按住建部门要求及建筑废弃物排放处置计划落实；无障碍

设计等须满足现行规范要求。

七、本项目用地范围位于岩溶塌陷灾害高易发区，位于我市地质灾害易发区。根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和《深圳市地质灾害防治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对经评

估认为可能引发地质灾害或者可能遭受地质灾害危害的建设工程，应当配套建设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的设计、施工和验收应当与主体工程的设

计、施工、验收同时进行。在岩溶塌陷地质灾害易发区内进行基坑开挖或桩基施工等工程建设活动时须在初勘阶段查清水文地质条件，预留地下水监测孔，并做

好地下水监测工作。

八、本项目单位须全面调查项目范围内现状树木情况（建议委托具有林业调查资质的专业技术单位），调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树种、胸径、树龄、是否涉及野生

植物保护名录的珍稀或濒危树种等，对于树龄达到 80年的树木，应报我局进行认定后纳入古树名木后备资源，参照正式登记古树名木标准进行养护管理。对于

涉及野生植物保护名录的珍稀或濒危树种的原则上必须避让。

九、本项目分期报建，绿化覆盖率、建筑覆盖率以宗地为单位进行测算，项目剩余工程方案应尽快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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